一、项目概况
临安区第一人民医院零星维修改造工程位于临安区锦南街道颐康街360号，采购范围主要包括且不限于医院的建筑、结构、装修、幕墙、市政等各专业的零星改造维修项目，具体实施内容由甲方根据实际需求另行通知。
预算金额（元）：160万

合同价（下浮率）：投标报价为报折扣率，套用现行浙江省（2018）工程及费用定额下浮某个比例（费率中值计取，材料单价按施工基期信息价计入）（若发生正常性调整，按新政策执行，但本次合同折扣不变）

二、项目要求
1、总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工期：具体维修项目的工期以采购人书面确认的工期为准。服务期内接到业主通知后必须在1小时内响应采购人要求。
2、人员及质量要求：
[bookmark: _GoBack]2.1供应商须派驻现场固定管理施工人员至少1人，维修人员需配备木工、泥工、油漆工各至少1人。驻场人员(2人，管理人员、木工各1人)由甲方每天负责考勤打卡，上述人员为常驻人员甲方仅提供必要的办公场地，不提供食宿，由乙方自行负责；现场施工人员统一着装，配证上岗，拟派本项目木工、泥工、油漆工等工种配备充足、经验丰富、操作技能熟练、具备优秀的专业技能，服从采购人的管理。如有缺勤按500元/人天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遇维修项目较多或较大，乙方应按实际工程项目的需要加派人手，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维修项目任务。
2.2质量要求：符合（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3、施工要求
3.1医院属于特殊场所，维修施工的时间必须满足医院的具体要求，且较多维修项目必须在节假日期间进行，节假日维修施工均不予单独计量任何形式的加班费，已包含在供应商合同价格中。
3.2在承包区域内开展工作，其工作时间及工作质量必须满足采购人的工作要求。
3.3除经采购人批准进行必要的维修工程外，供应商不得损毁承包区域原有的设施和装潢，不得更改已铺设的电缆、电线等电力装置。
3.4在承包期内，供应商所有人员的事故由供应商自行全权负责，供应商应对其员工投保保险，并加强安全教育。
3.5供应商必须按国家有关安全操作规程施工。若发生因供应商措施不力而造成的安全事故，其责任及费用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3.6具体维修项目的工期以采购人书面确认的工期为准，如有延误按500元/天供应商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
3.7采购人通知供应商有维修任务，供应商没有在1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维修，采购人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500-2000元/次。
3.8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施工图及工程施工验收规范等精心组织施工，严格把好每道工序的质量关，确保工程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经验收，如为不合格工程，供应商应无条件返工、整改、采取相应的补救、修复措施，直至验收合格，由此追加的费用和延误的工期等均由供应商负责。
3.9分项工程发生严重质量缺陷的（经鉴定为永久性质量缺陷的或产生安全隐患的），如采取技术措施后能符合规范和使用要求的，供应商除承担相应费用外，采购人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1000-10000元/次；如不能整改，但通过设计复核能投入使用，除承担全部整改费用外另采购人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加倍扣除。
3.10在工程竣工验收中发生未一次性通过的，供应商除承担全部整改费用外，医院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1000-5000元/次。
3.11安全施工、文明施工不能达到目标管理要求的，承担违约责任，采购人有权扣除部分直至全部履约保证金。其中文明施工包括现场围挡、封闭管理、材料堆放、现场防火、施工标牌和生活设施等方面，每出现一项不符合要求采购人有权扣除履约保证金500-1000元。安全施工包括“三宝、四口、五临边”等防护措施及安全检查、安全资料等方面，每出现一项不符合要求采购人有权扣除履约保证金500-1000元。
3.12竣工时必须做到工完场清、料清、障清，如未在采购人指定时间内做到工完场清，采购人有权指定其他单位清理，其费用在工程款中扣除。
3.13施工期间，材料、人员进出不得影响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
在供应商的责任区内由于供应商原因导致第三方的事故由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生效且收到履约保证金后，维修费用根据每三个月所完成的经验收合格后的工程量结算一次，工程结算经结算审计审定后同时收到供应商提供合法票据后支付至审定价的 97%，余3%作为质量保修金。
2、质量保修金自合同服务期结束并整体验收合格后（以后到为准）次日起计一年后，若质保期内无质量异议则全额无息付清（扣除应扣部分）。
四、验收
工程竣工后由采购人组织验收，验收标准按现行国家有关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和标准的“合格”标准执行，并需满足采购人的具体工程质量要求。

